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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學習技巧與解題說明 
 編目 | 商事法   主筆人 | 張一合律師（張政大） 

壹、商事法學習技巧

一、商事法選擇題學習技巧 

商事法選擇題學習技巧，著重在公司法、證交法、保險法及票據法各科法條的熟悉度

和最新且重要的司法實務見解、金管會函示等，筆者建議每念完一個章節，即可參考該章

選擇題考古題，立即著手練習同一章節的選擇題，反覆練習，一方面可考驗自己對條文的

熟悉程度，另一方面可再次針對細節性條文複習，希望讀者透過這樣反覆練習，在選擇題

部分取得高分。 

二、商事法申論題學習技巧 

 商事法申論題學習技巧，針對不同考試類型，準備方向亦會有所不同。在司律特考等

國家考試中，會著重最新實務見解、經典爭點及學者最新發表之文章等範圍，特別是最新

實務見解、經典爭點這兩部分，更是奪分關鍵；反之，在商事法法研所考試中，由於是該

校商事法老師出題，學者最新發表的文章出題機率較高，其次則是最新實務見解，因此，

此兩部分即為法研所考試之準備重點，請讀者務必針對近五年學者最新文章及實務見解，

徹底理解並歸納整理，才能在考場上脫穎而出。 

其中，就學者文章解讀的部分，可參考筆者整理示範如下： 

人壽保險費給付遲延之催告對象與復效申請之受領權 1 

保險法第 116 規定，保險費給付遲延時之催告對象為要保人，但曾有判決認為催告對

象應包含被保險人與受益人等利害關係人 2，此一見解不但欠缺依據，且極易破壞保

險契約上給付與對待給付的牽連性，所幸 2022 年本修正並未擴大催告對象。原修正

提案中關於保險輔助人關於復效申請之受領權，未於本次修正中增訂，使得要保人可

能須承擔保險輔助人遲轉送申請文件的風險。為解決此一問題，未來或可藉由採納眼

耳原則直接肯認保險代理人與保險業務員的復效申請受領權，或者是類推適用民法第

224 條，使保險人承擔保險輔助人遲誤轉送復效申請的風險，以維護要保人之權益，

較為妥當。 

1 參閱整理葉啟洲，《人壽保險費給付遲延之催告對象與復效申請之受領權－相關判決與保險法第 116條修正評
析》，台灣法律人，2023 年 1 月，期 19，頁 46-59。 

2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 度保險上易字第 31 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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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商事法解題說明 

一、商事法選擇題解題說明 

在司律一試考試中，選擇題亦可分成條文題及實例題兩種類型。前者，讀者必須在無
法參考商事法條文下快速作答，因此必須非常熟稔商事法各科之條文架構、法律效果、時
效計算等條文細節，並在限時選出正確答案。在此，以 112 年司律一試票據法考題為例，
茲分述如下： 

(一) 條文題 

112 司律-28-(D) 【委任取款背書】 

甲簽發一紙以 A 為付款人之匯票予受款人乙，乙背書讓與丙，丙再背書讓與丁，丁則委任

取款背書予戊。當戊向 A 付款提示而被拒付時，戊不得向下列何人主張票據責任？ 

(A) 甲               (B) 乙               (C) 丙               (D) 丁 

 
✎ 爭點解析 

票據法第 40 條 

I   執票人以委任取款之目的而為背書時，應於匯票上記載之。 

前項被背書人，得行使匯票上一切權利，並得以同一目的更為背書。 

其次之被背書人所得行使之權利，與第一被背書人同。 

票據債務人對於受任人所得提出之抗辯，以得對抗委任人者為限。 

II   

III  

IV 

本題必須了解票據法第 40 條「委任取款背書」與「一般轉讓背書」間差異為何。有鑒

於「委任取款背書之被背書人」僅為「委任取款背書之背書人」的代理人，故「委任取款

背書之背書人」對於「委任取款背書之被背書人」無擔保背書責任，而「委任取款背書之

被背書人」對於「委任取款背書之背書人」亦不得主張票據法上權利。 
 

(二) 實例題 

112 司律-26-(A) 【追索權行使】 

甲簽發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10 萬元，A 為付款人，一個月後到期之匯票予乙作為購買其

二手車之部分價金。後因家人反對購買二手車而解除契約，並賠償乙現金 8 千元以彌補其

損失。乙告知甲已將該票銷毀，然事實上卻將該票空白背書轉讓予善意之丙，以償還其所

積欠款項。丙隨後得知丁近日與朋友共同創立公司，隨即又再將該票直接交付並贈與善意

之丁，表示鼓勵年輕人創業。若該票到期不獲付款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？ 

(A) 丁得對甲及乙行使追索權 

(B) 丁僅得對甲行使追索權，不得對乙行使追索權 

(C) 丁僅得對乙行使追索權，不得對甲行使追索權 

(D) 因丁為無償取得，故丁對甲及乙均不得行使追索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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✎ 爭點解析 

本題為票據法上「追索權行使」經典實例考題，但同學除了對於票據法第 85 條第 1 項

追索權行使的概念必須熟悉外，在票據法第 29 條第 1 項發票人責任、票據法第 39 條第 1

項背書人準用發票人責任、票據法第 14 條第 2 項無對價行為不得享有優於前手權利、票據

法第 13 條原因關係抗辯等條文，也必須靈活配合思考，方能完成本題作答。 
 

二、商事法申論題解題說明 

(一) 商事法申論題解題架構 

商事法申論題解題首重審題，因此法律關係圖的繪製及時間軸的理解，在審題過程就

顯得格外重要。以「110 司律第二題」為例，在此即手把手教讀者畫出「法律關係圖」及

「法律時間軸」。 
 

110 司律 第 2 題 【車體損失保險、除外條款、特約免責條款、契約解釋】 

甲於民國（下同）105 年 10 月以其所有之車輛（下稱甲車）向 A 保險公司投保車體損

失保險，保險契約約定被保險汽車在保險期間內因碰撞、傾覆所致之毀損、滅失，保險人

應負賠償責任。甲於投保後將甲車交予友人乙開設之汽車租賃公司出租營利。105 年 12 月

間，乙將甲車出租予丙，租賃期間內丙駕駛甲車與丁所駕駛之汽車發生碰撞，致甲車損失 60 

萬元，甲向 A 保險公司請求保險給付。A 保險公司以系爭保險契約條款之不保事項有：

「下列毀損滅失，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加保者，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：……(一) 被保險汽

車在租賃、出售、附條件買賣、出質、留置權等債務關係存續期間內所發生之毀損滅失。……」

之約定為由，主張不負保險責任。雙方和解未果，甲遂於 106 年 3 月提起訴訟請求 A 保

險公司給付保險金，甲以保險單所列不保事項應屬特約條款，且 A 保險公司知有得解除

原因而未於法定解約期間內解除契約為由，主張 A 保險公司仍應負保險責任。試問：A 保

險公司得否拒絕理賠？（25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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✎ 審題說明：（圖一）法律關係圖 3 

 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參考張一合律師，《保險法解題書》，高點文化，2022 年 11 月，自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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✎ 審題說明：（圖二）法律時間軸 4 

 
 

(二) 商事法申論題類型 

1. 研究所考題：著重該校老師文章、時事議題、比較法評析 

112 台大(二) 【複保險、除外責任】 

2.某甲於民國（下同）108 年 4 月向 A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「A 公司」）投保身

壽附加醫療保險，同年 9 月再向 B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「B 公司」）投保同樣類

型終身壽險附加醫療保險。於 110 年 6 月間籍由 C 保險經紀人之業務員乙推薦，復又再向

A 公司投保醫療保險，同時又與 D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「D 公司）投保醫療保險。

於 111 年 10 月間因懷孕即將生產，遂與醫師丙串謀，開立不實診斷而以「胎位不正」為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參考張一合律師，《保險法解題書》，高點文化，2022 年 11 月，自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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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，進行「非自願性」剖腹產。依相關契約款皆約定被保險人因「懷孕、流產或分娩及其

併發症」為除外責任，但如屬「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」，其中如有「胎位不正」則仍得

請求保險給付。某甲遂以所開立之單據，實際支付予醫師丙之相關醫療費用共 20 萬，分別

向 A 公司、B 公司及 D 公司請求實支實付型醫療保險給付共計 80 萬元。試由現行法與相

關比較法觀點，論述保險契約效力是否受有影響？（30 分） 

 
✎ 爭點解析 

本題涉及「實支實付醫療保險有無複保險規定之適用」以及「惡意保險詐欺重複投保

之契約效力」之二爭點。 

首先就實支實付醫療保險有無複保險規定之適用之爭議，必須先釐清「實支實付醫療

保險」之性質。蓋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雖屬人身保險，但由於其乃是「實支實付」，故性質

上仍屬「損害填補保險」，在理論上被保險人仍有不當得利、獲致超過其財產上損害之保

險給付之可能。 

再者，有論者即認為釋字第 576 號解釋文僅針對「非為填補被保險人之財產上損害之

人身保險」作出解釋，而未及於「填補被保險人之財產上損害之人身保險」，而正巧「實

支實付醫療保險」即屬此類。基於「實支實付醫療保險」具有「損害填補保險」之性質，

理論上仍應有保險法上關於複保險規定之適用。 

本件某甲向 A、B 及 D 公司，重複投保「實支實付醫療保險」，並未踐行相關通知義

務，係屬惡意複保險，依據保險法第 37 條之規定，應屬無效。 

至於從比較法之觀點來看，根據日本保險法第 86 條第 3 号之規定，各保險人得行使「重

大事由解除權」來解除系爭保險契約。 
 

2. 國家考題：著重實務見解、經典商事法爭點、時事修法評析、學者最新著作 

112 司特三等 公司法 【有限公司之股東決議及其瑕疵救濟】 

四、A 有限公司（下稱 A 公司）有甲、乙、丙、丁四名股東，其中甲為董事。A 公司向來

遇有重要事項時，甲即以電話邀集所有股東至公司商討並作出決議。近來，甲為擴大 A公

司規模，擬以增資方式籌資，但考量到乙向來反對公司增資，故僅徵詢丙、丁二人之意見，

並獲得其同意後，即決定增資。試問：有限公司股東決議是否須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為之？

有限公司股東決議之瑕疵，應如何救濟？（40 分） 

 
  

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 

點 

題 

全 

攻 

略 

✎ 爭點解析 

本題爭點即如題目所示共有二個爭點，亦即有限公司股東決議是否須以召開股東會之

方式為之？有限公司股東決議之瑕疵，應如何救濟？ 

(一) 有限公司股東之決議方式 5 

 有限公司股東如何行使表決權作成決議一事，公司法未有特別規範。 

★ 重要爭點 1：有限公司股東決議是否須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為之？ 

(1) 否定說（蔡英欣老師 6） 

從有限公司之制度設計，以及有限公司之立法沿革可知，有限公司股東行使表決權作

成決議之方式，只要能確實取得全體股東之意向，不拘任何形式，並不以召開股東會

之方式為限。 

有限公司一旦選擇以召開股東會之方式作成決議時，其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是否即應

完全遵循公司法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之相關規定，或民法社團總會之相關規定，則

應視個別公司之具體情形而定，無法一概而論。 

(2) 否定說（實務見解 7） 

「有限公司並無股東會制度，其意思表示機關為全體股東，且每一股東除章程另有規

定外，均有一表決權，公司法第 102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故有限公司關於股東表決權

之行使並不拘泥以何種方式為之，縱以股東會之名義召集，若取得章程或法定表決權

數門檻之同意，而為決議，即屬合法。又所謂表決權，乃股東對於議決事項得參與決

議之權利，亦即表決權係股東對股東會議決事項為可否之意思表示，藉以形成公司意

思之權利」 
 

(二) 有限公司股東決議瑕疵之救濟 

★ 重要爭點 2：有限公司股東決議瑕疵效果為何？ 

(1) 無效說（蔡英欣老師 8） 

有限公司股東決議之作成是否適法，主要之判斷標準應在於有無以合理方式取得全體

股東之意向，倘若公司對於某重要事項，未以合理方式徵詢全體股東之意向者，系爭

決議即有瑕疵，而應被認定為無效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參閱蔡英欣，有限公司股東之決議方式及決議瑕疵之救濟，月旦法學教室，239 期，2022年 09 月，頁 26-28。 
6 參閱蔡英欣，有限公司股東之決議方式及決議瑕疵之救濟，月旦法學教室，239 期，2022 年 09 月，頁 26。 
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 年度訴 字第 1524 號民事判決。 
8 參閱蔡英欣，有限公司股東之決議方式及決議瑕疵之救濟，月旦法學教室，239 期，2022 年 09 月，頁 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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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 重要爭點 3：當有限公司章程明訂依照公司法或民法規定召開股東會時，或當有限公司

長期遵循相關規定召開股東會時，一旦系爭有限公司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

令或章程者，股東是否得依公司法第 189 條或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撤銷該決議？ 

(1) 肯定說（實務見解 9） 

「被告公司係以召開股東會方式取得股東意思表示，因以股東到場表達其意思，相當

於民法之社員總會形式，如有召集程序等不合法情形，在該公司無特別規定下，原告

股東自得適用民法第 56 條規定，撤銷系爭決議。」 

(2) 無效說（蔡英欣老師 10） 

立法者之所以創設撤銷股東會或總會決議之訴的理由，係針對決議瑕疵程度較為輕微

之情形，從維護法之安定性的角度所做之折衷方案，而有限公司此種閉鎖性組織，似

無做同等處理之必要，故當有限公司自發性地受此等規定之拘束，事後卻違反此等規

定時，系爭決議應屬無效。 
 

參、結論 

由上述歷來之商事法考題可以發現，商事法之解題，與民法係以請求權基礎、刑法是

以各罪是否成立、憲法是以基本權違憲審查為其最基本之解題架構有所不同。原則上商事

法均是以「爭點」為其解題核心。故而在面臨商事法的題目時，如何找到爭點即為讀者首

要培養之能力。而誠如本文冒頭所建議者，此等能力，毋寧必須要透過蒐集、整理最新實

務見解以及學者所發表之期刊論文等著作始能慢慢養成。若無自行整理之時間，則可參考

最新版本之參考書或解題書，慢慢培養尋找爭點之能力。只要有了找到爭點之能力，則無

論個案事實如何變化，相信讀者都能找到其中解題之關鍵，金榜題名。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1524 號民事判決。 
10 參閱蔡英欣，有限公司股東之決議方式及決議瑕疵之救濟，月旦法學教室，239 期，2022 年 09 月，頁 26。 


